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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林明輝
電話：06-2991111分機8009
傳真：06-2982610
電子信箱：xyzu@tn.edu.tw

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
受文者：臺南市安南區安順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安(一)字第1141613988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使用「陳述書」與「書面自省」於教學現場之妥適性

與應注意事項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11月18日臺教國署學

字第1140121938H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據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」第

15條規定及「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獎懲規定注意事項」

第5點規定，凡涉及學生受獎懲事件之隱私資料，學校均

應採行必要保密措施，避免陳述書或相關表件因格式設計

不當而外洩學生個人或家庭敏感資訊。

三、復依「家庭教育法」第15條規定及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

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」第5條規定，高級中等以下

學校於學生發生重大違規或特殊行為時，應即時通知家長

或監護人，並提供適切之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措施，以協

助學生行為改善及保障其受教權益。

四、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已於108年1月11日以臺教國署

學字第1070164637號函，重申學校於教學現場使用「陳述

書」與「書面自省」之妥適性與應注意事項，明確界定其

性質與使用時機，學校於調查學生行為事實時，如需請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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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陳述，應以釐清案情為目的，並尊重學生意願，不得預

設犯錯立場或因學生拒絕撰寫而推論其違失；若教師基於

輔導目的需透過「書面自省」引導學生反思，亦應避免併

同作為獎懲程序之依據，並以培養學生自我覺察、自我省

思與自制能力為原則；至於事件經過之書寫，應限於事實

釐清，不宜含有「自我檢討」、「犯錯事實」等文字，以

維護學生表意權及人格發展權。

五、經查仍有部分學校為簡化懲處行事程序，因格式和作法致

學生於撰寫過程中間接作為懲罰依據等情事，不僅未確保

學生之權利義務，且與注意事項立法意旨未符，爰請學校

應依陳述書、書面自省及獎懲建議單不同目的與功能，釐

清表件之使用時機：

(一)陳述書：定位為釐清案情而使用，陳述意見係屬兒少表

意權之範疇，陳述內容可包含事實或意見。陳述過程亦

有教導學生如何分別敘述事實(如: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)
和意見之功能，爰學校不得強迫學生撰寫陳述書。

(二)書面自省：指教師基於教育專業為引導學生檢討改正所

採取之措施，書面自省書不得公布之。

(三)獎懲建議單：指學校確定學生犯錯事實後，由教師依據

學校校規所填寫之表件，屬學校內部獎懲程序的一環。

(四)不論「陳述書」或「書面自省」，均不應併同作為獎懲

建議單或作為獎懲佐證。

(五)倘特殊教育學生或情節特殊之學生於撰寫陳述書時遇到

困難，學校應提供必要協助，如：讓學生口述由學校協

助記錄、由特教老師或輔導老師陪同以增加學生安全感

等，並應盡速與家長聯擊，以確保學生陳述意見之權利

。

六、綜上，關於學校使用「自白書」、「事實陳述書」、「行

為自述書」、「事件經過紀錄表」等相關表件之格式與使

用時機，請學校依前揭規定辦理，以確保學生受教育權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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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意權及人格發展權益。若需透過「書面自省」輔導學生

，應以培養其自我覺察、自我省思及自制能力為原則，不

得預設犯錯立場或因學生拒絕撰寫而推論其違失。

七、另依教育基本法第15條、高級中等教育法第4條及相關法

令規定，學校應提供學生對教師輔導與管教措施提出申訴

之救濟途徑，併此敘明。

八、請學校務必配合並利用教師或學生之相關會議加強宣導，

以保障學生受教育權、表意權及人格發展權益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

副本：本局學輔校安科


